
齐工程教〔2024〕156 号

关于印发《齐齐哈尔工程学院
实验室安全准入制度（修订）》的通知

各部门：

现将《齐齐哈尔工程学院实验室安全准入制度（修订）》印

发给你们，望严格遵照执行。

此通知

附件：齐齐哈尔工程学院实验室安全准入制度（修订）

齐齐哈尔工程学院教务处

2024 年 8 月 6 日



齐齐哈尔工程学院实验室安全准入制度（修订）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和加强实验室安全管理，树立实验室

安全红线意识，落实师生实验安全教育培训工作，提升实验人员

的安全素养和安全意识，增强实验室人员的责任心、自觉性和自

我保护能力，确保师生员工生命与财产安全，根据《高等学校实

验室安全规范》《教育部关于加强高校实验室安全工作的意见》

《齐齐哈尔工程学院实验室安全分级分类管理办法（试行）》等

有关文件要求，结合学校实验室安全工作实际，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学校实验室安全管理工作坚持“党政同责，一岗双

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的原则，按照“谁主管、谁负责，谁

使用、谁负责”的要求，严格执行“全覆盖、全方位、全过程、

重实效、常态化”的实验室安全目标，实行“凡进必考，达标准

入”的实验室安全准入制度。

第二章 制度体系与责任落实

第三条 实验室安全教育和准入制度实行学校、教学单位、

实验室三级安全教育体系。

第四条 教务处负责学校实验室安全准入的管理，具体职责

包括：制定实验室准入管理办法，开设校级实验室安全教育课程，

完善实验室综合管理系统，监督各教学单位实验室安全准入落实



情况。学校实验室安全工作领导小组负责监督落实情况，并给予

相应指导。

第五条 各教学单位是实验室安全准入的责任主体，负责本

教学单位实验室安全准入管理，具体职责包括：结合学科专业特

点和管理需要，制定本教学单位实验室安全准入实施细则，督促

落实本教学单位实验项目安全分析，制止经安全分析无法控制风

险的实验项目，督促本教学单位实验室制定标准操作流程，并加

强过程管理，防止未取得实验室准入许可的实验人员进入实验

室。教学单位实验室安全工作领导小组负责监督落实情况，并给

予相应指导。

第六条 实验室严格落实本实验室安全准入，负责本实验室

安全准入的日常管理，具体职责包括：组织开展本实验室内实验

项目的安全分析，经安全分析无法控制风险的实验项目应自觉放

弃，加强实验室人员安全教育和临时外来人员的安全告知。安全

准入教育内容及考核方式由各实验室自行制定。

第三章 实验室安全准入的类型

第七条 实验室安全准入包括实验人员的安全准入和实验项

目（包括教学、教科研）的安全准入。

第八条 实验人员是指所有进入实验室学习、工作的师生，

包括但不限于学生、教师、实验室管理人员及其他来学校实验室

学习或开展合作项目的相关人员。



第九条 实验项目是指在实验室或实验场所中开展的实验教

学项目和教科研项目，包括但不限于教学实验项目、实验室开放

项目、教科研立项实验研究等。

第四章 实验人员准入相关规定

第十条 实验人员具备基本的实验安全知识、安全技能和操

作规范，掌握设备设施、防护用品正确使用的技能，考核合格后，

方可进入实验室。

第十一条 实验中心主任、实验技术人员、实验指导教师和

学生在进入实验室前，必须参加实验室安全知识学习，经过学校、

教学单位、实验室三级培训和考核，达到实验室安全准入要求，

方可进入实验室。校级通识类安全培训与考核由教务处负责，教

学单位级学科类安全教育培训与考核由所在教学单位负责，实验

室级专业类安全教育培训与考核由实验室负责，不同等级的实验

室准入制学时要求须依照《齐齐哈尔工程学院实验室安全分级分

类管理办法（试行）》执行。

第十二条 其他来学校实验室学习或开展合作项目的相关人

员由教学单位根据具体情况组织安全教育、学习和考核，具体形

式由教学单位确定，相关记录存档，确保实现实验人员准入全覆

盖。

第十三条 准入制考核不合格的人员须参加补考，补考合格

后方可参加进入实验室开展实验活动。未完成培训或未通过考核



的人员不得进入实验室开展实验活动。

第十四条 实验人员准入后，应继续接受实验室安全教育培

训、熟悉实验活动内容、掌握操作流程，积极参加学校实验室安

全教育相关课程学习。教学单位应采取多种形式对实验人员继续

开展专业性、针对性的实验室安全教育与培训。

第五章 实验项目准入相关规定

第十五条 在实验室或实验场所中开展的实验教学项目和教

科研项目，在充分做好危险源辨识、风险评估和应急准备后方可

开展。

第十六条 实验教学项目须由任课教师将项目开展过程中涉

及的安全注意事项等相关内容纳入教学大纲和项目指导书，并指

导学生做好安全防护。

第十七条 毕业设计（论文）中的实验项目、学科竞赛实验

项目等实验室开放项目须由指导教师进行危险源辨识和风险评

估，制定应急处置方案，并在实验室开放管理系统项目申报中写

明具体情况，实验室和所在教学单位审查通过后方可开展。

第十八条 教科研项目负责人须对实验项目实施过程中所涉

及的内容进行危险源辨识和风险评估，制定应急处置方案，并形

成实验项目风险评估表，分别在实验室、所在教学单位和教务处

备案。教科研项目负责人应对相关实验人员加强安全教育培训。

第六章 监督与考核



第十九条 学校将实验室安全准入落实情况作为实验室安全

事故调查、责任追究的重要依据，依据《齐齐哈尔工程学院教学

事故认定标准与处理办法（修订）》对未按本制度严格落实实验

室安全准入要求的教学单位和责任人进行处理，并提出整改要

求，对拒不整改或整改不彻底、不达标的实验室予以关停，同时

暂停相关实验活动的开展；对造成安全责任事故的，一律倒查安

全准入责任，并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严肃追责问责。

第二十条 实验室安全准入制度的落实情况是实验室安全工

作年度考核、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动态评估以及实验管理人员考核

的重要指标之一。

第七章 附 则

第二十一条 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执行，由学校教务处负责

解释，原《齐齐哈尔工程学院实验室安全准入制度》（齐工程教

〔2021〕46 号）废止。


